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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表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有关规定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七条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九条规定：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在统计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

本制度由国家统计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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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总 说 明
（一）调查目的

为反映我国规模以下服务业企业的经营状况、经营环境，为政府宏观经济政策提供参考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规定，特制定本统计报表制度。

（二）本制度是国家统计调查，是国家统计局对各统计局的综合要求。各地区应按照全国统一规定的统计范围、计算方法、统计口径，认真组织实施，按时报送。

（三）调查范围

辖区内年营业收入2000万元以下的服务业样本法人单位。具体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卫生等行业。
辖区内年营业收入1000万元以下的服务业样本法人单位。包括：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以及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等行业。
辖区内年营业收入500万元以下的服务业样本法人单位。包括：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社会工作等行业。

（四）调查内容及表式

调查内容包括规模以下服务业法人单位的基本情况，经营状况、经营环境、经营面临的问题等。

（五）统计原则

辖区内服务业调查单位按照企业法人在地原则进行统计。

（六）上报要求
联网直报企业通过国家统计局联网直报平台上报数据，非联网直报企业由调查员或统计机构录入基层表数据，各级统计机构进行数据审核、验收、查询，上报国家统计局。
（七）基本抽样方法采用目录抽样，即直接从抽样框中抽取样本单位。抽样框使用2018年全国第四次经济普查资料，以省为总体，将抽样框中所有单位按行业大类规模分层，要求在95％的概率保证程度下，省（区、市）总体的主要指标最大相对误差控制在20％左右。总体总量和方差估计均利用STATA软件进行计算。
（八）组织实施

国家统计局负责搜集整理抽样框，进行抽样设计指导及数据处理程序的编写；各省（区、市）统计局负责数据采集、审核、查询、上报工作。数据处理程序按国家统计局统一下发执行。
二、报 表 目 录
	表　　　名
	报表
期别
	页码

	规下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分地区主要指标
	年报
	4

	规下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分行业主要指标
	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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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 查 表 式

	规模以下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分地区主要指标

	地  区
	单位数
(个)
	营业收入
(亿元)
	资产总计
(亿元)
	期末用工人数
(万人)

	全  国
	
	
	
	

	北  京
	
	
	
	

	天  津
	
	
	
	

	河  北
	
	
	
	

	山  西
	
	
	
	

	内蒙古
	
	
	
	

	辽  宁
	
	
	
	

	吉  林
	
	
	
	

	黑龙江
	
	
	
	

	上  海
	
	
	
	

	江  苏
	
	
	
	

	浙  江
	
	
	
	

	安  徽
	
	
	
	

	福  建
	
	
	
	

	江  西
	
	
	
	

	山  东
	
	
	
	

	河  南
	
	
	
	

	湖  北
	
	
	
	

	湖  南
	
	
	
	

	广  东
	
	
	
	

	广  西
	
	
	
	

	海  南
	
	
	
	

	重  庆
	
	
	
	

	四  川
	
	
	
	

	贵  州
	
	
	
	

	云  南
	
	
	
	

	西  藏
	
	
	
	

	陕  西
	
	
	
	

	甘  肃
	
	
	
	

	青  海
	
	
	
	

	宁  夏
	
	
	
	

	新  疆
	
	
	
	


	规模以下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分行业主要指标

	行业名称
	单位数
(个)
	营业收入
(亿元)
	资产总计
(亿元)
	期末用工人数
(万人)

	总 计
	　
	　
	　
	　

	铁路运输业
	　
	　
	　
	　

	道路运输业
	　
	　
	　
	　

	水上运输业
	　
	　
	　
	　

	航空运输业
	　
	　
	　
	　

	管道运输业
	　
	　
	　
	　

	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
	　
	　
	　
	　

	装卸搬运和仓储业
	　
	　
	　
	　

	邮政业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物业管理
	　
	　
	　
	　

	房地产中介服务
	
	
	
	

	房地产租赁经营
	
	
	
	

	其他房地产业
	　
	　
	　
	　

	租赁业
	　
	　
	　
	　

	商务服务业
	　
	　
	　
	　

	研究和试验发展
	　
	　
	　
	　

	专业技术服务业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水利管理业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公共设施管理业
	　
	　
	　
	　

	土地管理业
	　
	　
	　
	　

	居民服务业
	　
	　
	　
	　

	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
	　
	　
	　
	　

	其他服务业
	　
	　
	　
	　

	教育
	　
	　
	　
	　

	卫生
	　
	　
	　
	　

	社会工作
	　
	　
	　
	　

	新闻和出版业
	　
	　
	　
	　

	广播、电视、电影和录音制作业
	　
	　
	　
	　

	文化艺术业
	　
	　
	　
	　

	体育
	
	
	
	

	娱乐业
	
	
	
	


四、主 要 指 标 解 释
单位数    指规模以下服务业法人企业个数。

营业收入  指企业经营主要业务和其他业务所确认的收入总额。营业收入合计包括“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根据会计“利润表”中“营业收入”项目的本年累计数填报。
资产总计  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资产一般按流动性（资产的变现或耗用时间长短）分为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其中流动资产可分为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预付款项、其他应收款、存货等；非流动资产可分为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其他非流动资产等。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资产总计”项目的期末余额数填报。
期末用工人数  指报告期末（年度、月度）企业拥有的从事服务业活动的人数。按“谁用工，谁统计”的原则实施统计，包括参加企业服务业活动的正式人员、劳务派遣人员和临时聘用人员。不包括在本企业领取工资、股息、红利未参加服务业活动的人员。 

